提单更改保函（合并版）
致： 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(作为海洋网联中国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的代理人)

兹有我司于    年  月  日排载                    轮            航次出口货柜   X20’、  X40’至         ，提单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付款方式为         ，现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要求提单作如下更改：

	序号

           内容
	原  数  据
	新  数  据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敬请协助办理为盼，若由以上更改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司承担。


具保人：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对于如上更改，我司作为该票货物的订舱代理人，同意对该更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及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与货主共同承担连带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货代：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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